
南京工业大学本科学生 

校外专项奖助学金管理办法 
 

为支持我校教育事业发展，激励我校学生努力学习、自

强不息，长期以来，社会各界人士、企事业团体、校友等纷

纷在我校设立奖助学金。为管理、使用好这些款项，确保评

选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在尊重设奖助单位（个人）意

愿的基础上，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助学金的设立与管理 

1.专项奖助学金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社会各界人

士、校友等自愿向学校（学院）捐资设立，学校指定南京工

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为代表学校接受捐赠的主体。专项奖

助学金的设立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 

2.专项奖助学金统一称为“南京工业大学校外专项奖助

学金”，具体奖助学金名称根据设奖助单位（个人）要求，

经与学校（学院）共同协商后命名。 

3.学校（学院）尊重设奖助单位（个人）的意愿，有义

务向设奖助单位（个人）如实介绍学校（学院）情况，并提

供合理的建议和服务。 

4.面向全校设立的专项奖助学金由学生工作处负责配

合捐赠单位与校教育发展基金会开展捐赠协议的签订、评选

办法制定以及日常管理等事宜；面向学院设立的由各学院负

责相关事宜，所制订评审办法须经学生工作处审核并备案。 

5.专项奖学金评审办法主要内容应包括：  



⑴专项奖助学金名称；  

⑵专项奖助学金金额、奖助范围、奖助等级及额度、评

选要求及办法； 

⑶设立专项奖助学金的起始和终止时间； 

⑷其他经双方认可并需要说明的有关内容。 

6.校外专项奖助学金评审工作受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

小组领导，学生工作处负责专项奖助学金评定工作的组织实

施与管理。学院设立的专项奖助学金由设奖助学院负责评定

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7.专项奖助学金由校教育发展基金会委托校财务部门

统一管理，账目单列，专款专用。 

二、奖助学金的评选 

（一）评选条件 

1.我校计划内正式录取的全日制在籍本科学生。 

2.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自觉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模范遵守大学生守则和学校规章制度，未受校纪处分

或处分已解除。 

3.品行端正，举止文明；热爱集体，乐于奉献，上一学

年行为考评在 80分及以上。 

4.申请奖学金学生须热爱所学专业，学习态度端正，勤

奋刻苦，勇于进取，成绩优良；申请助学金学生须家庭经济

困难，为学校认定和建档的贫困生，生活俭朴，学习成绩达

良好以上，上一学年无不及格课程。 



5.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体育锻炼和文体活动，体育达标，

身心健康。 

6.设奖助单位（个人）要求的其他条件。 

（二）评选程序 

1.校外专项奖助学金评选时间原则上于每年十一月份

进行，或按协议约定时间进行。 

2.学生工作处根据专项奖助学金评选条件和要求，确定

各学院推荐名额；学院设立的专项资助学金主要用于本学院

学生奖助，如涉及其他学院，由设奖助学院根据评选条件和

要求，确定各学院推荐名额；单位或个人指名捐助的用于被

指明对象。 

为扩大奖学金受益面，每人每学年原则上只可申请并获

得一项专项奖学金，不能兼得。 

3.学生根据校外专项奖助学金评选条件，向所在学院提

出申请，学院审核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经广泛征求意见无

异议后，报学校校外专项奖助学金评审小组审核，并经设奖

助单位或个人确认。学院设立的专项奖助学金，由学院负责

按上述程序完成评审工作。 

申请专项奖助学金学生须提供以下材料： 

⑴学生本人书面申请； 

⑵申请审批表； 

⑶上一学年成绩单； 

⑷获奖证书或证明材料、发表论文著作等复印件； 

⑸其他需提供的材料。 



4.学生对专项奖助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学院初

评结果公布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学院提出申诉，学院评

审小组应在接到申诉后 3 个工作日内向学生作出答复。如学

生对学院答复仍有异议，可在学院答复后 3个工作日内向学

生工作处提出申诉，学生工作处在进行充分调查了解并征求

各方意见后，于 3 个工作日内作出最终处理意见，并通知学

生本人及其所在学院。 

5.学校（学院）以发文的形式公布专项奖助学金获得者

名单，同时发放奖助学金。表彰（发放）时间和形式由学校

（学院）与设奖助单位（个人）共同确定。经设奖助单位（个

人）同意，学校也可于每年“五·四”和“一二·九”时对

获专项奖学金学生进行集体表彰。学院须对学生获专项奖助

学金情况进行归档，并报学生工作处备案。 

6.学生在申报专项奖助学金时，严禁弄虚作假行为。一

经发现，学校取消其在校期间申请专项奖助学金的资格，并

追回已发放的专项奖助学金和荣誉证书，涉及违反校纪校规

者予以相应纪律处分。 

三、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四、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